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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案號 113－1001） 1 

府行訴字第 1130330236號 2 

訴  願  人  ○○○ 3 

            住○○縣○○鎮○○里○○路○○巷○○號 4 

訴願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事件，不服本縣警察局（下稱原處分機5 

關）所屬和美分局 113年 6月 7日和警分偵字第 1130005165A號6 

書面告誡(案件編號：1130102780、1130239726)所為之處分(下稱7 

原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8 

  主 文 9 

訴願駁回。 10 

    事  實 11 

緣原處分機關所屬○○分局偵辦民眾報案稱遭不詳詐騙集團以假12 

投資手法詐騙之遭詐欺案件，經調查後發現該等受騙款項乃匯至13 

訴願人所申請開立並提供予詐騙集團之○○○○商業銀行(帳號：14 

○○○-○○○○○○○)金融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原處分機關15 

所屬和美分局乃於 113 年 6 月 7 日請訴願人到案說明，而訴願人16 

表示其係因網友請其協助收受該網友之親友所返還之欠款方提供17 

系爭帳戶云云。案經原處分機關審認本件訴願人核屬無正當理由18 

將自己向銀行申請開立之帳戶交付、提供他人使用，違反 113年 719 

月 31日修正施行前洗錢防制法第 15條之 2第 1項規定(即現行洗20 

錢防制法第 22 條第 1 項)，爰依同條第 2 項規定，以原處分裁處21 

告誡。訴願人不服，遂提起本件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22 

到府，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 23 

一、 訴願意旨略謂： 24 

(一) 按「任何人不得將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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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向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或第三方支付服1 

務業申請之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但符合一般商2 

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3 

理由者，不在此限。」洗錢防制法第 15條之 2第 1項定4 

有明文。 5 

(二) 查訴願人僅有替暱稱「○○○」之人代收其友人匯予之6 

還款，然相關帳戶均係訴願人「本人」在「親自」使用，7 

並未提供相關帳戶、存摺、密碼給暱稱「○○○」之人8 

使用。且訴願人一直以來均將系爭帳戶用於支付日常生9 

活開銷（如繳納貸款)，訴願人實不可能提供系爭帳戶、10 

存摺、密碼供暱稱「○○○」之人使用。準此，本件應11 

無違反洗錢防制法第 15條之 2第 l項本文之規定。 12 

(三) 次查，縱認訴願人前開行為屬第 15條之 2第 l項本文所13 

規定提供予他人使用之情形（假設語氣，以下同此前提），14 

惟觀諸前述本件緣由，足見本件訴願人僅係基於情侶間15 

之信賴關係，始接受暱稱「○○○」之人之，請託，代16 

收暱稱「○○○」之人之友人所返還之欠款。再者，倘17 

訴願人於答應暱稱「○○○」之人請託之初即已知悉或18 

預見本件有涉及違法行為之虞，衡諸常情，訴願人實無19 

可能將自身常用、甚至是用於繳納貸款之帳戶用於本件20 

之可能，蓋若貸款無法遵期繳納，可能對訴願人之信用21 

甚至生活造成重大影響，亦顯見本件訴願人確實僅係因22 

基於情侶間之信賴關係，始答應協助暱稱「○○○」之23 

人代收其友人返還之欠款。準此，本件訴願人之行為應24 

與洗錢防制法第 15條之 2第 l項但書之規定相符，而無25 

違反第 15 條之 2 第 1 項之規定，自無第 15 條之 2 第 226 

項之適用。 27 

(四) 綜上，本件訴願人之行為，應無違反洗錢防制法第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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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 2 第 l 項本文之規定，縱認訴願人之行為屬第 151 

條之 2 第 l項本文所規定提供予他人使用之情形，本件2 

亦應符合第 15 條之 2 第 l 項但書之規定，而無違反第3 

15 條之 2 第 l 項之規定，自無第 15 條之 2 第 2 項之適4 

用，原處分之認定與作成於法顯有違誤，自應予以撤銷。 5 

(五) 退步言之，縱認本件訴願人之行為與洗錢防制法第 156 

條之 2第 l項但書所規定之情狀要未相符，且應依第 157 

條之 2 第 2項相繩，惟本件訴願人應無洗錢防制法第十8 

五條之二第六項帳戶帳號暫停限制功能或逕予關閉管理9 

辦法之適用，原處分就此部分顯有違反法律不溯既往原10 

則、從新從輕原則，應屬無效。 11 

(六)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或自治條12 

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13 

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14 

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15 

規定。」行政罰法第 4條及第 5條分別定有明文。 16 

(七) 「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屬於憲法上法治國家法安定性17 

以及信賴保護所要求，也是法治國家保障人民基本權利18 

之要求，故不僅是法律適用上之原則，也是立法原則，19 

立法者原則上應受此一憲法上信賴保護原則之拘束。法20 

律規定溯及生效的事項，如有利於人民之事項，通常為21 

憲法所不禁止；反之，如對於人民既有之法律上地位發22 

生不利之影響，原則上應為憲法所不許。易言之，法律23 

若已溯及，原則上即為違憲，溯及性法律，必須有明顯24 

的優越於信賴保護之極為重要之公益上目的，且其重要25 

性高於法安定性之要求，才例外保有效力。本院 98 年26 

12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亦闡示：『法律不27 

溯既往原則為法治國家基本原則之一，除有下列情形外，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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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原則上不得制定溯及性法律：(一)人民預見法律1 

將有所變更；(二)現行法律規定有不清楚或紊亂之現象，2 

立法者欲藉由溯及性法律加以整理或清除；(三)現行法3 

律違憲而無效，立法者以新規定取代；(四)因溯及性法4 

律所造成之負擔微不足道；(五)溯及性法律係為達成極5 

為重要之公益上目的，且其重要性高於法安定性之要求。6 

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而訂定對將來一般抽象事項所為7 

發生法規範效力之法規命令，除有上述例外情形外，亦8 

應遵守法律不溯既往原則。』」最高行政法院 109年度大9 

字第 5號行政裁定參照。 10 

(八) 觀之原處分之記載內容，可見原處分第 2 頁上方雖有記11 

載：「受處分人所開立相關金融帳戶、虛擬通貨帳號、第12 

三方支付服務業者帳號，自 113年 3月 1日起將依照『洗13 

錢防制法第十五條之二第六項帳戶帳號暫停限制功能或14 

逕予關閉管理辦法』辦理，該管理辦法效力回溯至 11215 

年 6月 16日……」等語，惟細譯洗錢防制法第 15條之16 

2第 6項規定，僅有授權相關針對第 15條之 2第 6項帳17 

戶帳號之認定基準以及予以暫停、限制功能或逕予關閉18 

之期間、範圍、程序、方式、作業程序再為更細緻之規19 

定，並未授權針對系爭管理辦法是否溯及既往制定相關20 

規範。且綜觀系爭管理辦法，亦僅得自系爭管理辦法第21 

11條見得系爭管理辦法係自 113年 3月 l日開始施行，22 

並無就系爭管理辦法之效力是否溯及至洗錢防制法第23 

15 條之 2 規定之施行日即 112 年 6 月 16 日為相關說明24 

即規定，則何以原處分會記載系爭管理辦法之效力回溯25 

至 112年 6月 16日，實令訴願人深感費解，足見該記載26 

缺乏法源依據，且系爭管理辦法之法律效果之於人民法27 

律地位而言係不利影響，是參照上引最高行政法院實務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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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原則上應不得溯及既往，衡諸上情，系爭管理辦1 

法實際上應係自 113年 3 月 l 日起施行且無溯及既往之2 

效力無疑。 3 

(九) 次查，原處分應屬行政罰法第 2條第 4 款所規定之警告4 

性裁罰處分，自有行政罰法之適用，而本件訴願人受暱5 

稱「○○○」之人請託收取欠款之時間為 113年 1月間，6 

雖「原處分作成時」系爭管理辦法已生效施行，惟訴願7 

人於「行為時」系爭管理辦法尚未公布施行，且系爭管8 

理辦法亦無溯及既往之效力，是參照行政罰法第 5 條之9 

規定及法理，系爭管理辦法之規定於本件應無適用。 10 

(十) 請求停止執行原處分對訴願人所為帳戶帳號暫停限制功11 

能等語。 12 

二、 答辯意旨略謂: 13 

(一) 按洗錢防制法第 15條之 2第 1項規定，任何人不得將自14 

己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虛擬通貨平台15 

及交易業務之事業或第三方支付服務業申請之帳號交付、16 

提供予他人使用。但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17 

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18 

(二) 查訴願人雖自陳受網友「○○○」請託，以「要請親戚19 

還錢」為由，要求訴願人提供申設之金融帳戶代收款項，20 

惟所謂「要請親戚還錢」卻隨機於網路商借金融帳戶供21 

人還款，並不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且於網路22 

上結識不知實際身分且素未謀面之人顯非具有親友問信23 

賴關係，依訴願人之智識程度及一般社會通常經驗，當24 

可預見提供金融帳戶予無信任關係、未能確認正當用途25 

之人使用，恐遭他人使用為從事財產犯罪及隱匿犯罪所26 

得之工具，仍將自身金融帳戶提供與他人使用，所為核27 

與洗錢防制法第 15條之 2第 l項規定相違。又洗錢防制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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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15 條之 2 修正條文於 112 年 6 月 16 日公佈施行，1 

原處分機關和美分局於 113 年 6 月 7 日作成原處分時，2 

洗錢防制法第 15條之 2第 5項已明文規定，無正當理由3 

交付帳戶予他人使用，其帳號功能將遭限制使用之法律4 

效果，訴願人亦得預見該法律效果，自無法律不溯及既5 

往原則適用，原處分裁處告誡，並無違法或不當情形 6 

(三) 綜上所述，本案訴願人請求撤銷告誡處分，於法未合，7 

謹請察核予以駁回等語。 8 

    理  由 9 

一、按 113年 7月 31日修正施行前之洗錢防制法第 15條之 2第 110 

項至第 6 項規定：「(第 1 項)任何人不得將自己或他人向金11 

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12 

或第三方支付服務業申請之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但13 

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14 

他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第 2項)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直15 

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裁處告誡。經裁處告誡後逾 516 

年再違反前項規定者，亦同。(第 3 項)違反第 1 項規定而有17 

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18 

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一、期約或收受對價而犯之。二、19 

交付、提供之帳戶或帳號合計三個以上。三、經直轄市、縣20 

（市）政府警察機關依前項或第四項規定裁處後，五年以內21 

再犯。(第 4項)前項第 1款或第 2款情形，應依第二項規定，22 

由該管機關併予裁處之。(第 5 項)違反第 1 項規定者，金融23 

機構、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及第三方支付服務業24 

者，得對其已開立之帳戶、帳號，或欲開立之新帳戶、帳號，25 

於一定期間內，暫停或限制該帳戶、帳號之全部或部分功能，26 

或逕予關閉。(第 6 項)前項帳戶、帳號之認定基準，暫停、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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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功能或逕予關閉之期間、範圍、程序、方式、作業程序1 

之辦法，由法務部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2 

二、次按洗錢防制法第十五條之二第六項帳戶帳號暫停限制功能3 

或逕予關閉管理辦法(下稱系爭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1 項規4 

定：「本辦法所為帳戶、帳號暫停、限制功能或逕予關閉等5 

措施之效力，自行為人違反本法第 15條之 2第 1項規定之告6 

誡日起算 5 年。」第 6 條第 1 項規定：「金融機構對於行為7 

人之金融帳戶，除繳交公用事業費用（如水、電、瓦斯）、8 

稅款、罰金、罰鍰、滯納金外，應為下列限制：一、每個帳9 

戶之晶片金融卡於自動化服務設備（含實體／網路 ATM）每日10 

轉帳（含約定、非約定交易）、提領金額上限各為等值新臺11 

幣一萬元整；晶片金融卡消費扣款（含行動金融卡）與前述12 

額度併計。二、禁止使用網路銀行（含行動銀行）、電話（語13 

音）銀行及將存款帳戶連結各式支付平台（含電子支付、第14 

三方支付、行動支付或開放銀行 TSP 業者等）及其他類似之15 

電子銀行業務辦理支付或轉帳服務。三、臨櫃辦理提領、轉16 

帳或匯出匯款時，金融機構為執行加強行為人身分確認或持17 

續審查措施，得要求其提供交易相關資料，證明交易之合理18 

性，如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時，金融機構得拒絕其交易。」 19 

三、按 113年 7月 31日修正施行前之洗錢防制法第 15條之 2第 120 

項規定，除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21 

賴關係或有其他正當理由外，任何人不得將自己或他人向金22 

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23 

或第三方支付服務業申請之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其24 

立法理由乃鑑於洗錢係由數個金流斷點組合而成，如任何人25 

將金融機構、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以及第三方支26 

付服務業完成客戶審查後同意開辦之帳戶、帳號交予他人使27 

用，係規避現行洗錢防制法所定客戶審查等洗錢防制措施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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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法行為，現行實務雖以其他犯罪之幫助犯論處，惟主觀犯1 

意證明困難，影響人民對司法之信賴，故有立法予以截堵之2 

必要。而該條所稱「交付、提供帳戶、帳號予他人使用」，3 

係指將帳戶、帳號之「控制權」交予他人，如單純提供、交4 

付提款卡及密碼委託他人代為領錢、提供帳號予他人轉帳給5 

自己等，因相關交易均仍屬「本人金流」，並非本條所規定6 

之交付、提供他人使用。至如以申辦貸款、應徵工作為由交7 

付或提供帳戶、帳號予他人使用，則難認屬本條所稱之正當8 

理由，因此等情形原則上並不需要交付、提供予放貸方、資9 

方使用帳戶、帳號支付功能所需之必要物品（例如提款卡、U10 

盾等）或資訊（例如帳號及密碼、驗證碼等）。從而，依前11 

揭法規及立法理由所示，任何人如在未有正當理由之情況12 

下，將帳戶、帳號之「控制權」交予他人，警察機關自得依13 

洗錢防制法第 15條之 2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予以裁處告誡。 14 

四、卷查，本件訴願人於調查筆錄自陳，因其在網路上認識 LINE15 

暱稱「○○○」之網友，經該網友表示因不好意思直接請親16 

友還錢，故請訴願人協助收受該網友之親友所返還之欠款，17 

訴願人爰提供系爭帳戶予該網友作為收款使用，嗣訴願人於18 

收取他人匯入之款項後，復依該網友指示，轉換成 U幣(虛擬19 

貨幣)再投入網路商店平台云云。據上可知，訴願人形式上雖20 

未將密碼或提款卡交予他人使用，惟其於收受他人匯入之款21 

項後，更協助將該筆款項轉為虛擬貨幣後再轉入他人指示之22 

電商平台，故訴願人既提供帳戶予他人以供匯入款項，並聽23 

從他人指示而由該帳戶匯出款項，且該等款項之出入均非訴24 

願人本人之金流，應可認訴願人就系爭帳戶已非自行掌握而25 

成為他人操控之工具，是其上開舉動實質上已等同將系爭帳26 

戶之「控制權」交予「他人」，且此等行為業已造成資金流27 

動軌跡斷點之情事，自仍應受洗錢防制法規範，客觀上業該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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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113年 7月 31日修正施行前之洗錢防制法第 15條之 2第 11 

項之構成要件，且訴願人就自己提供、交付系爭帳戶予他人2 

之構成要件事實，應為明知且有意為之，尚難認不具故意。 3 

五、次查，訴願人雖主張系爭帳戶為自身常用之帳戶，可見其係4 

因基於情侶間之信賴關係，始答應協助收受該款項云云。然5 

訴願人應可得知悉該等款項之出入均非訴願人本人之金流，6 

又訴願人既與暱稱「○○○」之網友素未謀面，不知該網友7 

之真實身分，即將系爭帳戶提供其使用，亦未確認匯入系爭8 

帳戶款項來源可能為詐騙集團之不法所得，更協助兌換虛擬9 

貨幣後再轉入電商平台，此交易行為顯與常情有悖。且訴願10 

人與不知真實身分之網友間尚難認屬具信賴關係之親友關11 

係，況一般親友間提供帳戶他方代為接受借款返還，亦與一12 

般人客觀生活經驗有悖。是本件客觀上並無正當足以信賴之13 

情事，自難認訴願人提供系爭帳戶有正當理由。準此，綜合14 

本案相關事證，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無正當理由將自己向15 

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交付、提供他人使用，違反洗錢防16 

制法第 15條之 2第 1項規定並予以書面告誡，認事用法經核17 

尚無違誤，原處分應予以維持。 18 

六、至訴願人主張其於行為時系爭管理辦法尚未發布施行，且系19 

爭管理辦法亦無溯及既往之效力，是本件應無系爭管理辦法20 

之適用云云。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21 

或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行政罰法第 4 條規定參照)，22 

又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則指新訂之法規，原則上不得適23 

用於該法規生效前業已終結之事實或法律關係(司法院釋字24 

第 717 號解釋參照)。查本件訴願人行為時(113 年 1 月間)，25 

洗錢防制法第 15條之 2第 1項業已明確規定任何人不得將金26 

融帳戶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如違反上開規定，除依第 227 

項裁處告誡外，同條第 5 項規定業已明確規範金融機構得於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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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期間內，暫停或限制帳戶、帳號之功能，此亦為違反前1 

開行政法上義務(即無正當理由提供帳戶交付、提供予他人使2 

用)之法律效果之一，是行為人於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既已規3 

範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之構成要件及其違反之法律效4 

果，行為人自可預見並知悉其行為之可罰性，尚難認違反行5 

政罰法第 4 項規定之處罰法定原則。至同條第 6 項授權訂定6 

之系爭管理辦法雖係自 113 年 3 月 1 日施行，然參照系爭管7 

理辦法第 4 條規定及其立法理由載明：「……又行為人若係8 

於 113 年 3 月 1 日前受裁處告誡，依本辦法規定對其帳戶、9 

帳號所為暫停、限制功能或逕予關閉等措施之 5 年期間起算10 

日亦為受裁處告誡之當日，然帳戶、帳號實際暫停、功能受11 

限制或被關閉等措施，自 113年 3月 1日當日開始。」等語，12 

可知受告誡處分(含限制帳戶)之效力於作成處分時即已發生13 

其法律效果，而系爭管理辦法僅係就限制帳戶之法律效果「實14 

際執行」之始期及具體措施為規範，並非溯及產生新的法律15 

效果，難認有違禁止溯及既往原則，是訴願人之主張，均無16 

可採，併此敘明。 17 

七、另關於訴願人申請停止執行原處分一節，按訴願法第 93條第18 

2項規定：「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者，或原行政處分19 

之執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護20 

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行政處分機關得21 

依職權或依申請，就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停止執行。」22 

查本件原處分於法並無違誤，已如前述，且原處分之執行難23 

謂有將發生難以回復損害之情形，亦無急迫情事。是訴願人24 

申請停止執行，顯與上開停止執行之要件未合，併予指駁。 25 

八、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26 

定，決定如主文。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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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林田富（請假） 1 

                          委員  吳蘭梅（代行主席職務） 2 

                          委員    張奕群 3 

                          委員    李惠宗 4 

                          委員    呂宗麟 5 

                          委員    林宇光 6 

                          委員    蕭淑芬 7 

                          委員    王育琦 8 

                          委員    陳昱瑄 9 

 10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1 0 月 2 2 日 11 

縣  長   王 惠 美 12 

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13 

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 14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號） 15 


